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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  

引 言  

 

第 一 部 分 ：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 

1 . 1  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將 所 有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納

入 法 例 規 管 ， 規 管 範 圍 包 括 在 原 居 鄉 村 ／ 共 有 代 表 鄉 村

舉 行 的 原 居 民 代 表 選 舉 、 在 現 有 鄉 村 舉 行 的 居 民 代 表 選

舉 及 在 墟 鎮 舉 行 的 街 坊 代 表 選 舉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1 . 2  原 居 民 代 表 的 基 本 職 能，是 處 理 一 切 與 其 村 內

原 居 民 的 合 法 傳 統 權 益 及 傳 統 生 活 方 式 有 關 的 事 務 ， 並

代 表 該 村 的 原 居 民 就 該 村 的 事 務 反 映 意 見 。 居 民 代 表 和

街 坊 代 表 的 職 能 ， 則 是 代 表 其 現 有 鄉 村 ／ 墟 鎮 的 居 民 就

該 現 有 鄉 村 ／ 墟 鎮 的 事 務 反 映 意 見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
增 ]  

1 . 3  自 緊 接 每 屆 一 般 選 舉 之 後 的 四 月 一 日 起 計，於

一 般 選 舉 中 當 選 的 鄉 郊 代 表 的 任 期 為 4 年 [《 鄉 郊 代 表 選
舉 條 例 》第 7 條 ]。在 某 鄉 郊 地 區 的 鄉 郊 代 表 職 位 設 立 的
年 份 內 為 選 出 該 地 區 的 鄉 郊 代 表 而 舉 行 的 首 次 選 舉 之

後 1，每 4 年 須 於 民 政 及 青 年 事 務 局 局 長 指 明 的 日 期 舉 行
鄉 郊 一 般 選 舉 [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第 2 0 條 ]。一 般 而
言 ， 如 鄉 郊 代 表 職 位 出 現 任 何 空 缺 ， 在 切 實 可 行 的 範 圍

內 會 盡 快 通 過 鄉 郊 補 選 填 補 。 不 過 ， 在 鄉 郊 代 表 的 現 屆

任 期 結 束 前 的 4 個 月 內，便 不 可 舉 行 補 選 [《 鄉 郊 代 表 選
舉 條 例 》第 2 1 ( 3 )條 ]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及 2 0 2 2 年 1 0
月 修 訂 ]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現 有 鄉 村 、 原 居 鄉 村 及 共 有 代 表 鄉 村 的 首 屆 一 般 選 舉 於 二 零 零 三
年 舉 行 ， 墟 鎮 的 首 屆 一 般 選 舉 則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舉 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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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4  舉 行 鄉 郊 一 般 選 舉 時，民 政 及 青 年 事 務 局 局 長

會 在 憲 報 公 布 其 指 明 的 選 舉 日 期 ， 其 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

長 會 盡 快 在 憲 報 刊 登 選 舉 公 告 。 鄉 郊 補 選 日 期 的 憲 報 公

告 由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公 布 。  [ 2 0 1 0 年 1 0 月 、 2 0 1 4 年
1 0 月 及 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訂 ]   

鄉 郊 地 區 及 鄉 郊 代 表 的 種 類 及 數 目  

1 . 5  香 港 共 有 4 類 鄉 郊 地 區 ：  

( a )  現 有 鄉 村  —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附 表 1 內
列 明 所 有 已 識 別 的 現 有 鄉 村 的 村 名，每 條 現

有 鄉 村 均 以 分 界 地 圖 識 別。在 附 表 1 內 每 條
鄉 村 名 稱 旁 邊 均 註 有 標 明 該 村 地 界 的 地 圖

編 號。現 有 鄉 村 共 有 6 9 5 條，它 們 有 別 於 原
居 鄉 村  (見 下 述 )。 在 6 9 5 條 現 有 鄉 村 中 ，

1 0 6 條 並 非 原 居 鄉 村 或 共 有 代 表 鄉 村 。  

( b )  原 居 鄉 村  —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附 表 2 內
列 明 所 有 已 識 別 為 原 居 鄉 村 的 村 名。原 居 鄉

村 (即 屬 於 在 1 8 9 8 年 已 存 在 的 原 居 鄉 村 或 從
在 1 8 9 8 年 已 存 在 的 原 居 鄉 村 分 支 出 來 的 原
居 鄉 村 )並 非 由 地 界 識 別。現 時 共 有 5 8 8 條。
其 中， 5 7 4 條 同 時 是 現 有 鄉 村，而 其 他 1 4 條
則 並 非 現 有 鄉 村 。  

( c )  共 有 代 表 鄉 村  —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附 表
3 內 列 明 所 有 已 識 別 為 共 有 代 表 鄉 村 的 村

名 。 現 時 共 有 代 表 鄉 村 共 有 1 5 條 。 它 們 被
稱 為 共 有 代 表 鄉 村 是 因 為 每 條 村 都 是 由 多

過 1 條 鄉 村 組 成 。 這 1 5 條 共 有 代 表 鄉 村 由
3 2 條 原 居 鄉 村 所 組 成 。 現 時 存 在 的 1 5 條 共
有 代 表 鄉 村 剛 好 也 是 現 有 鄉 村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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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d )  墟 鎮  —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附 表 3 A 內 列
明 所 有 已 識 別 的 墟 鎮 的 名 稱。在 每 個 墟 鎮 名

稱 旁 邊 均 註 有 標 明 該 墟 鎮 地 界 的 地 圖 編 號 。

現 時 墟 鎮 總 共 有 2 個 ， 分 別 為 長 洲 及 坪 洲 。
[ 2 0 1 4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有 很 多 原 居 鄉 村 的 名 稱 與 現 有 鄉 村 的 名 稱 相 同 ， 但 在 法

律 上 是 屬 於 不 同 類 別 的 鄉 村 。  

(鄉 郊 地 區 ( a )、 ( b )及 ( c )均 統 稱 為 “鄉 村 ” )  [ 2 0 1 4 年 1 0 月
及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1 . 6  現 時 共 有 7 0 9 條 鄉 村，其 中 5 8 9 條 既 是 原 居 鄉
村 ／ 共 有 代 表 鄉 村 的 現 有 鄉 村 、 1 0 6 條 並 非 原 居 鄉 村 ／

共 有 代 表 鄉 村 的 現 有 鄉 村、 1 4 條 並 非 現 有 鄉 村 的 原 居 鄉
村 ， 以 及 2 個 墟 鎮 。 鄉 郊 一 般 選 舉 會 選 出 1  5 4 0 個 鄉 郊
代 表 (現 有 鄉 村 有 6 9 5 個 居 民 代 表，原 居 鄉 村 ／ 共 有 代 表
鄉 村 有 7 8 9 個 原 居 民 代 表 以 及 墟 鎮 共 有 5 6 個 街 坊 代 表 )。 
[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訂 ]   

1 . 7  根 據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，現 有 鄉 村 每 條 村

只 可 選 出 1 位 居 民 代 表 。 而 原 居 鄉 村 或 共 有 代 表 鄉 村 ，
則 會 選 出 1 位 至 最 多 5 位 原 居 民 代 表 ， 按 所 屬 鄉 村 的 代
表 數 目 而 定 。 至 於 長 洲 及 坪 洲 墟 鎮 ， 每 名 選 民 可 分 別 選

出 最 多 3 9 位 及 1 7 位 街 坊 代 表 。  [ 2 0 1 4 年 1 0 月 及 2 0 1 8
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1 . 8  每 名 原 居 民 除 有 權 在 所 屬 原 居 鄉 村 或 共 有 代

表 鄉 村 選 出 原 居 民 代 表 外 ， 如 該 名 原 居 民 亦 符 合 在 現 有

鄉 村 作 為 居 民 代 表 選 民 或 在 墟 鎮 作 為 街 坊 代 表 選 民 的 居

住 要 求 ， 他 ／ 她 亦 有 權 選 出 有 關 現 有 鄉 村 或 墟 鎮 的 1 位
居 民 代 表 或 街 坊 代 表 。 在 此 情 況 下 ， 他 ／ 她 可 以 在 2 個
選 舉 中 投 票。任 何 居 於 某 鄉 村 但 並 非 該 村 原 居 民 的 人 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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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符 合 作 為 居 民 代 表 選 民 的 有 關 居 住 要 求 ， 亦 可 選 出

1  位 居 民 代 表 ， 但 沒 有 權 選 出 原 居 民 代 表 。 下 頁 圖 表 展
示 根 據 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 所 界 定 的 鄉 郊 地 區 及 鄉 郊

代 表 數 目 及 種 類 。  [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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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 條現有鄉村，

並非原居鄉村 / 
共有代表鄉村  

只有居民代表選舉  

 
695 條現有鄉村  

 14 條原居鄉村，  
並非現有鄉村  

 

只有原居民代表選舉  

574 條原居鄉

村，亦是現有鄉

村  

15 條共有代表鄉村，  
亦是現有鄉村  

588 條原居鄉村  

589 條原居鄉村 /共有

代表鄉村  

有原居民代表選舉及  

居民代表選舉  

鄉村總數： 709 

墟鎮總數：2 

現有鄉村、原居鄉村、共有代表鄉村及墟鎮  

 

以上圖表只作為說明之用，各有關名稱的定義，請參閱《鄉郊代表選舉條例》。現有鄉村、原居鄉村、  

共有代表鄉村及墟鎮一覽表載於附錄二。   

[2006 年 10 月、2009 年 12 月及 2014 年 10 月修訂]  

居民代表選舉  ：  695 條現有鄉村  

 共設 695 個居民代表  

原居民代表選舉  ：  603 條原居鄉村/共有代表鄉村  

 共設 789 個原居民代表  

街坊代表選舉      ：  2 個墟鎮  

 共設 56 個街坊代表  

總數  ：  1 540 個鄉郊代表  

  
 

 
603 條原居鄉村 /共有代表鄉村  

 
2 個墟鎮  

2 個墟鎮  
 
 

只有街坊代表選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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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管 法 例  

1 . 9 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由 載 述 於 3 部 條 例 內 的 法 定 條

文 所 規 管 ， 即 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 、 《 選 管 會 條 例 》

和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(第 5 5 4 章 )。  [ 2 0 1 8 年
1 0 月 新 增 ]  

1 . 1 0  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訂 明 進 行 選 舉 的 法 律 依

據 ， 如 鄉 郊 地 區 的 劃 分 、 鄉 郊 代 表 的 組 成 及 職 能 、 選 出

鄉 郊 代 表 的 程 序 及 其 他 相 關 事 宜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1 . 1 1  《 選 管 會 條 例 》規 定，選 管 會 須 負 責 進 行 及 監

督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及 由 選 舉 而 引 起 的 任 何 事 宜。  [ 2 0 1 8 年
1 0 月 新 增 ]  

1 . 1 2  《 選 舉 (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)條 例 》禁 止 與 選 舉 有

關 的 舞 弊 及 非 法 行 為 ， 並 由 廉 政 公 署 負 責 執 行 。  [ 2 0 1 8
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1 . 1 3  上 述 條 例 由 訂 有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程 序 詳 情 的

5  項 附 屬 法 例 補 充，包 括 下 文 第 1 . 1 4 至 1 . 1 8 段 載 列 的 附

屬 法 例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1 . 1 4  《 選 舉 管 理 委 員 會 (選 民 登 記 ) (鄉 郊 代 表 選 舉 )
規 例 》(第 5 4 1 K 章 ) (“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選 民 登 記 規 例 》” )
就 根 據 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 舉 行 的 選 舉 ， 訂 明 合 資 格

人 士 登 記 成 為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選 民 的 程 序 。  [ 2 0 1 8 年 1 0
月 新 增 ]  

1 . 1 5  《 選 舉 程 序 (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) 規 例 》

(第  5 4 1 L  章 ) (“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》” )訂 立 詳 細

程 序，規 管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的 進 行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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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1 6  《 選 舉 開 支 最 高 限 額 (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) 規 例 》

(第  5 5 4 B 章 )訂 明 候 選 人 或 由 他 人 代 候 選 人 在 鄉 郊 代 表

選 舉 中 ， 可 招 致 的 選 舉 開 支 最 高 限 額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
新 增 ]  

1 . 1 7  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(選 民 登 記 ) ( 上 訴 )規 例 》 (第
5 7 6 A 章 )列 舉 了 審 裁 官 2對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的 選 民 登 記 所 作

出 的 聆 訊 及 裁 決 的 程 序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1 . 1 8  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(選 舉 呈 請 )規 則 》(第 5 7 6 B 章 )
列 明 就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結 果 向 高 等 法 院 提 出 選 舉 呈 請 書 的

程 序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新 增 ]  

 

第 二 部 分 ： 本 指 引  

1 . 1 9  根 據《 選 管 會 條 例 》第 6 條，選 管 會 可 就 某 次
選 舉 的 下 列 事 項 發 出 指 引 ：  

( a )  進 行 選 舉 、 監 督 選 舉 或 選 舉 程 序 ；  

( b )  候 選 人、候 選 人 的 代 理 人、任 何 其 他 協 助 候

選 人 的 人 或 任 何 其 他 人 的 活 動 ；  

( c )  選 舉 開 支 ；  

( d )  展 示 或 使 用 選 舉 廣 告 或 其 他 宣 傳 資 料；以 及  

( e )  作 出 投 訴 的 程 序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審 裁 官 是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委 任 的 任 何 裁 判 官 、 前 任 裁 判 官 或 已
退 休 的 裁 判 官 [《 鄉 郊 代 表 選 舉 條 例 》 第 5 3 ( 1 )條 ]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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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2 0  本 指 引 的 目 的 是： (一 )以 簡 單 語 言 闡 述 現 行 選
舉 法 例 條 文 ， 以 提 醒 候 選 人 及 其 他 相 關 人 士 選 舉 法 例 的

規 定 和 要 求 ； 以 及 (二 )就 法 例 未 有 涵 蓋 而 與 選 舉 有 關 的
活 動 ， 例 如 傳 媒 報 道 及 在 涉 及 樓 宇 的 公 眾 地 方 進 行 競 選

活 動 等 ， 以 公 平 及 平 等 的 原 則 ， 訂 立 行 為 守 則 ， 並 提 供

良 好 實 務 標 準 ， 以 作 規 範 。 本 指 引 同 時 也 供 市 民 參 考 ，

以 發 揮 市 民 監 察 選 舉 的 功 能 ， 確 保 選 舉 在 公 開 、 公 正 和

誠 實 的 情 況 下 進 行 。  [ 2 0 1 2 年 1 0 月 、 2 0 1 8 年 1 0 月 及
2 0 2 2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1 . 2 1  本 指 引 適 用 於 鄉 郊 一 般 選 舉 及 補 選，闡 述 鄉 郊

代 表 選 舉 的 各 項 選 舉 安 排 和 選 舉 前 、 選 舉 期 間 及 選 舉 後

(與 選 舉 工 程 有 關 )各 有 關 方 面 須 遵 守 的 法 例 條 文 、 規 則
及 指 引 。 指 引 亦 講 述 就 選 舉 事 宜 提 出 投 訴 的 方 法 。 附 錄

一 詳 列 候 選 人 應 辦 事 項 。  [ 2 0 1 4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1 . 2 2  就 本 指 引 而 言，“ 選 舉 ” 一 詞，視 乎 情 況 而 定，

指 一 般 選 舉 或 補 選 。  

 

第 三 部 分 ： 制 裁  

1 . 2 3  選 民、候 選 人 及 其 代 理 人、負 責 與 選 舉 有 關 工

作 的 政 府 官 員 及 其 他 涉 及 選 舉 活 動 的 人 士 應 閱 讀 、 熟 習

及 嚴 格 遵 守 本 指 引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
1 . 2 4  選 管 會 一 向 致 力 按 公 開、公 正 和 誠 實 的 原 則 舉

辦 公 共 選 舉 。 選 管 會 如 得 悉 某 候 選 人 或 某 人 違 反 指 引 ，

除 知 會 有 關 當 局 採 取 行 動 外 ， 亦 可 能 發 表 公 開 聲 明 予 以

嚴 厲 譴 責 或 譴 責 ， 並 在 公 開 聲 明 內 公 布 該 候 選 人 或 該 人

(及 在 合 適 的 情 況 下，其 他 有 關 人 士 (如 有 的 話 ) )的 姓 名，
讓 公 眾 人 士 全 面 知 悉 有 關 實 情 。 若 該 候 選 人 、 該 人 或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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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 有 關 人 士 干 犯 選 舉 法 例 的 罪 行 ， 亦 須 負 起 所 犯 罪 行 的

刑 事 責 任 。  [ 2 0 1 8 年 1 0 月 修 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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